
附件3
响应函（含报价）
致             ：

我方确认充分了解贵方的遴选公告内容。我方宣布：

1.同意并接受遴选公告中的所有内容及要求。

2.我方在阳山县人民医院网络安全防护设备及安全设备授权采购项目最终报价为：人民币          元。
3.本响应文件有效期为提交之日起90天。
    4.我方同意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本次采购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
响应供应商（盖公章）：
日期： 
